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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11号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聂蓉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3人，代表股

份50,691,8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9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50,316,8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3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4人，代表股份375,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人， 代表股份

3,607,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3,232,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4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4人，代表股份375,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6％。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包含通讯形式），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

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下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5％；反

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5％；反

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5％；反

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5％；反

对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0％；弃权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48,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4％； 反对

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7％；反

对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8％；弃权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广西天福投资有限公司、谭政、聂蓉、谭天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1,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94％； 反对

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7％；反

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3％；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贾丽妍女士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19,2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3％； 反对

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7％；反

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3％；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65,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7％； 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1,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92％；反

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弃权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2％； 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86％；反

对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8％；弃权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2％； 反对

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86％；反

对2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1％；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5％；反

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公司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2％； 反对

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86％；反

对2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1％； 弃权

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56,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2％； 反对

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86％；反

对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14％；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中第8、10、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张伟丽律师、尤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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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工业园区康工路1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079,6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60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吕新民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江海权先生、黄文娟女士，独立董事张彦周先生因

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洪祥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卢莎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石理善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67,208 99.8245 104,700 0.1633 7,700 0.012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68,208 99.8261 104,700 0.1633 6,700 0.010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67,208 99.8245 104,700 0.1633 7,700 0.01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67,208 99.8245 104,700 0.1633 7,700 0.012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77,208 99.8401 94,700 0.1477 7,700 0.012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12,008 99.7384 164,800 0.2571 2,800 0.004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5,088 97.2782 105,700 2.6466 3,000 0.075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77,008 99.8398 94,700 0.1477 7,900 0.012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77,208 99.8401 94,700 0.1477 7,700 0.012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47,908 99.7944 105,000 0.1638 26,700 0.041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18,208 99.7481 135,300 0.2111 26,100 0.0408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23,808 99.7568 153,000 0.2387 2,800 0.0045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23,908 99.7570 152,900 0.2386 2,800 0.004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72,408 99.8327 105,000 0.1638 2,200 0.0035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度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48,508 99.7954 128,900 0.2011 2,200 0.0035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23,908 99.7570 152,900 0.2386 2,800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3,826,1

88

95.8034 164,800 4.1264 2,800 0.0702

7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3,885,0

88

97.2782 105,700 2.6466 3,000 0.0752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891,1

88

97.4310 94,700 2.3711 7,900 0.1979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3,891,3

88

97.4360 94,700 2.3711 7,700 0.1929

10

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

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3,862,0

88

96.7023 105,000 2.6290 26,700 0.6687

11

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3,832,3

88

95.9587 135,300 3.3877 26,100 0.6536

1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

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3,837,9

88

96.0989 153,000 3.8309 2,800 0.0702

14

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

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

3,886,5

88

97.3158 105,000 2.6290 2,200 0.0552

15

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

度远期结售汇等外汇

衍生产品业务的议案

3,862,6

88

96.7174 128,900 3.2275 2,200 0.05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表决事项，已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颖、占新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301399

证券简称：英特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8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以2024年年末总股本127,6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3.00000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38,280,000.00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00000股， 合计转增股本

57,420,000股，转增后总股本为185,020,000股，不送红股。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将按照

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7,6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5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27,6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85,020,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

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3*****146 方真健

2 00*****881 王光明

3 08*****209 安吉英睿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29日。

七、股份情况变动表

股份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

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股）

股数（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9,887,182 70.44% 40,449,232 130,336,414 70.4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7,712,818 29.56% 16,970,768 54,683,586 29.56%

股份总数 127,600,000 100.00% 57,420,000 185,020,000 100.00%

注：因分派实施中存在进、舍位，上述股本变动结构表中变动后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85,020,000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0.3212元。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方真健先生，公司股东王光明先生、安吉英睿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减持意向的

承诺：“在限售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环岛东路1369号 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裘尔侃、陈铭

咨询电话：0572-5321899

传真电话：0572-5321568

十、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191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

2025-035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维持2024年度利润分配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变，派发现金红利的总额由77,066,773.50元（含税）调整为

77,735,023.50元（含税）。

●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总额：

公司拟维持2024年度向全体股东每10股以公积金转增4.9股不变， 转增股本的数量由

75,525,438股调整为76,180,323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结果为准）。

● 本次调整原因：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的

股份登记，2025年5月16日该部分股票已上市流通，本次归属共计1,336,500股，股票来源

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的A股普通股股票。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154,133,547股增加至155,470,047股。依据上述股本变动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维持

每股分配金额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和转增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截至2025年4月26日，公司

总股本154,133,547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7,066,773.50元 （含税），占

2024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50.12%。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 （包括

2024年前三季度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92,480,128.20元，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

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0,029,730.06元， 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

112,509,858.26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219.16%。 其中，以现金为

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以下简称“回购并注销” ）金额0元，现金

分红和回购并注销金额合计92,480,128.20元， 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

例180.14%，占公司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为34.08%。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股，不送红股。 截至2025年4月26日，

公司总股本154,133,547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转增75,525,438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229,658,985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

尾差，系取整所致）。

3、如在2025年4月26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

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事项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和转增总额。如后续

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的

股份登记，2025年5月16日该部分股票已上市流通，本次归属共计1,336,500股，股票来源

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的A股普通股股票。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154,133,547股增加至155,470,047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

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依据上述股本变动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维持每股分配金额和每股转增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和转增总额，调整后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

股本155,470,04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7,735,023.50元（含税），占2024年

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51.42%。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前三季度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93,148,378.20元，本年

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0,029,730.06元，现金分红和

回购金额合计113,178,108.26元， 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220.46%。

其中，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以下简称回购并注销）金

额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并注销金额合计93,148,378.2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181.45%，占公司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为34.33%。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股，不送红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总股本155,470,047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转增76,180,323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231,650,370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

尾差，系取整所致）。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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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4和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25年5月22日下午14:30在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3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

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2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平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3、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37,759,1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11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34,978,0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11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781,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972％。

4、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476,3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1％； 反对222,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 弃权

60,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3％。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474,3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2％； 反对217,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5％； 弃权

6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82％。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476,3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1％； 反对215,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 弃权

67,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8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476,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9％； 反对20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 弃权

73,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534,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9.9529％；反对20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361％；弃权73,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485,5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9％； 反对21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 弃权

60,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3％。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7,480,6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9％； 反对21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0％； 弃权

62,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538,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1161％；反对21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775％；弃权62,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杨斌律师、洪锫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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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财务资助对象：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德中滦公司” ）

● 财务资助方式：委托贷款

● 财务资助金额：4,590.00万元

● 财务资助期限：1年

● 财务资助利率：2.20%

●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财务资助已经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为承德中滦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025年5月21日，公司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滦财务公司” ）、

承德中滦公司在开滦财务公司签署编号为“WTDK2025031号” 的《委托贷款合同》，公司

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承德中滦公司提供4,590.00万元的委托贷款。

公司向承德中滦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保证该子公司的资金需求。 该笔贷款期限

自 2025年5月21日至2026年5月20日止，贷款利率为2.20%，贷款期限一年。

（二）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公司向承德中滦公司提供不

超过22,440.00万元的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 公司已对承德中滦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4,590.00万元，委托贷款剩余额度17,850.00万元。

（三）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证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本次财务资助不影响公

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四）本次财务资助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承德中滦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

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督促其按时付息及偿还贷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

助风险。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03567366492K

成立时间：2011年01月01日

住所：承德双滦区滦河镇

注册资本：77,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立平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钢集团” ）

经营范围：焦炭、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硫磺的加工、销售。

（二）财务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4年末， 承德中滦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14,403.16万元， 负债总额

88,518.18万元， 净资产25,884.98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实现204,871.36万元， 净利润

-21,079.44万元，资产负债率77.37%。截至2025年3月末，承德中滦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118,900.37万元，负债总额94,943.57万元，净资产23,956.80万元，2025年1-3月营业

收入实现46,842.96万元，净利润-2,010.97万元，资产负债率79.85%。

（三）承德中滦公司的信用等级稳定，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承德中滦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承钢集团持有其

49%的股权。

（五）承德中滦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和承钢集团按股比为其

提供资金支持。

（六）财务资助对象上一会计年度被资助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为承德中滦公司发放1笔委托贷款，金额共计4,590.00万元，不存在财

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通过发放委托贷款方式为承德中滦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该笔委托贷款金额为

人民币4,590.00万元，期限自2025年5月21日至2026年5月20日止，贷款利率为2.20%，贷款

期限一年，用于保证承德中滦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承德中滦公司应当依据合同约定的期限、用途、方式等依法使用委托贷款，不利用发放

的委托贷款从事违法违规的行为，保证提供的有关借款人、股东的文件资料真实、完整、准

确、合法、有效。若该公司发生违约情形，公司有权利停止发放借款并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

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及其他法律责任。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可以掌握该笔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不存在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等。 公

司将密切关注承德中滦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评估风险变化，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

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承德中滦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承钢集团持有49%的股

权。 双方股东按照股比提供资金支持，保障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 承德中滦公司经营稳

定，销售渠道畅通，公司对其发放委托贷款至今未发生过逾期情形。

公司目前委托贷款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未向其他关联

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的情形。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项严格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33,99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8%，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也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形。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